
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 
鑑於模具產業之發展需求趨勢，本認證優先發展模具產業中迫切且關鍵專業之人才－沖

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之認證，以提升我國模具產業之競爭力。具備繪圖能力並通過本認證

考試者，即達到進入模具設計工程師之入門水準，並具可迅速執行模具設計工作之能力。 

◆通過標準： 
    試題 100 題(30%是非題、70%選擇題)，滿分 100 分，通過認證標準為 70 分。本認證之

成績可保留一年，以為授證申請。 

◆授證辦法： 
1、考試成績達到 70 分，即可申請核發認證證明書。 

2、認證證明書申請，應填寫認證證書申請表(附表四)及檢附一吋照片一張，申請核發認證證

明書。 

◆考試時間與地點： 
考試項目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考試地點 

沖壓模具設計

初級工程師 
98/5/2 (星期六) 

10:00~11:30 
（90分鐘） 

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
育賢樓402教室 

◆報名辦法 

1、報名方式：採現場報名  
2、受理時段：4 月 20 日(一)至 4 月 23 日(四)每日 12:00~1:30   
             4 月 22 日(三)下午 5:30~6:30  
3、報名地點：模具館 2F 會議室 
4、報名費用： 

類別名稱 報名費 授證費用 應繳交費用 

沖壓模具設計初

級工程師認證 
報名費新台幣$2,000 元，模具公會

補助 1000 元 
200 元 新台幣$1,200 元 

◎通過認證者，模具系/機械系補助報名費 500 元，微機電中心補助報名費 500 元。 
◎無通過者將退還 200 元授證費用。 
5、需繳交之資料：考生需填寫報名表(附表一)、證書申請表(附表四)及准考證(附表五)。 
   請上 http://iacc.kuas.edu.tw/網站下載報名表，或向承辦人員索取。 
6、承辦人員聯絡方式： 
   蘇芳嬅、蘇芳儀‧MAIL：happy0952727607@yahoo.com.tw ‧電話：0952-727-607 
7、承辦單位聯絡方式： 
  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‧微機電中心‧電話：3814526 #5353 

◆沖壓模具設計訓練課程： 

   於 98 年 4 月 28、29 日 18:30~21:00 模具館 205 教室舉辦「沖壓模具設計訓練課程」，由模

具系許進忠教授蒞臨指導，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。 



 

九十八年度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 
考試報名表 

報名編號： 

傳真熱線：02-29995116、e-mail：pearl@tmdia.org.tw 

姓 名  性別 □男□女 身分證字號  
手 機  電 話  

E-mail 
 

※請務必填寫，相關後續考試聯絡資訊將透過此 mail 聯絡

永久通訊  

學校名稱  系 所  □肄業 □畢業  

公司名稱  服務部門   
教育程度 □高中(職)以下 □專科 □學士 □碩士 □博士 

工作資歷 模具業工作      年、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 

考區 高雄區 
 

 
模具公會補助 1000 元，應繳交報名費新台幣 1000 元整。 
請勾選以下類別： 

□ 一般報名 
□ 模具公會會員 
□ 台灣精微製造聯誼會會員 
□ 學生 
□ 20(含)人以上團體報名 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發票開立： 二聯 

三聯 

抬頭：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統編：76014406 

繳費憑證浮貼此處 

本人所填學經歷均係事實，如有偽造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
(請簽名)/日期 

 

核對欄 □符合報考資格 

□符合優惠辦法 

□符合繳費金額 

□繳費憑證 
經手人： 

日  期 ： 

※粗線欄位承辦人員填寫 

附表一 



※粗線欄位由承辦人員填寫 
※將申請表與相關證明文件備妥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「24159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五段 609
巷 12 號 6 樓之 16」邵玉佩小姐收，信封上請註明「證書申請」。 

附表四 
九十八年度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 

證書申請表 

姓名 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
性 
別 

□ 男 □ 女 

出生日期       年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
(日) 
(夜) 

行動電話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e-mail  

任職機構及職稱或

校名及系所科別 
單位名稱/學校： 
職稱/系所別： 

浮貼一吋照片 1 張
 

(背面書寫姓名) 

 
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： 

 

 
申請費收據黏貼處（請浮貼） 
 

 

本人所填學經歷均係事實，如有偽造情事本人願負法律責任。 
申請人簽名： 

年 月 日

經手人核對  □ 學經歷證件   件       □成績單    份      □ 申請費用        元 

資格審查 
 □ 符合發證標準，予以發證 

 □ 不符合發證標準 
經手人： 



附表五 

九十八年度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 
准考證 

98 年度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准考證
到考證明
監場簽章

 到考證明 
監場簽章 

 

姓      名 國民身分證編號 
  

※准考證號碼 
(考生請勿填寫) 

 

備註： 
※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測試地點

報檢後不得變更 
※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測試作業

及試場規則請參閱准考證背面。 
※本准考證請保留。 
※測試時間由測試試務辦理單位依規

定於測試前一天以及電子郵件及電

話另行通知。 

三個月內二吋 
正面半身脫帽 
照    片 

 
（請貼緊） 

 
※不得黏貼以印表 
機所列印之照片※ 一、認證測驗時間   年  月  日 

二、認證測驗試場及座位號碼於測驗前一日在各試場公佈。

沖壓模具設計初級工程師認證測試作業及試場規則 
第一條：測試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測試成績扣二十分： 

一、誤坐或誤用他人試卷作答者。 
二、測試時間結束後，仍繼續作答或繳卷後未即出場且經勸導不聽從者。 

第二條：測試應檢人進入測試試場時，應出示准考證、國民身分證及自備工具接受監評人員檢查，

未規定之器材、配件、圖說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或其他電子通訊器材及物品等，應關機

並置於明顯處，以便監考人員查核。 
第三條：測試應檢人應按其認證位置號碼就認證崗位，並應將准考證、國民身分證置於指定位置，

以備核對。應檢人對測試辦理單位提供之機具設備、材料，如有疑義，應即時當場提

出，由監評人員立即處理，測試開始後，不得再提出疑義。 
第四條：測試應檢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違者將移送警察機關辦理及取消考試資格，並不得繼續

應檢，其已認證之成績以不及格論： 
一、冒名頂替者。 
二、傳遞資料或信號者。 
三、協助他人或託他人代為實作者。 
四、攜帶成品或規定以外之器材、配件、圖說等。 
五、不繳交電腦考卷或依規定須繳回之試題者。 
六、故意損壞機具、設備者。 
七、不接受監評人員指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者。 

第五條：測試應檢人應於考試前 15 分鐘完成報到手績，逾時不候。 

 


